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学院教师选聘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学院坐落于公园路301号，是由青浦区人民政府举办、区教育局主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性办学与研究机构。学院肩负全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及其他学校干部和教师的系统培养与研修任务，统筹推进课程教学改革、教育科研、德育创新及教育信息化建设，承担研究、指导、服务职责。学院积极弘扬“进德修业、明理至善”的人文精神，认真实践“全心为了教师更智慧地教，学生更聪明地学”的服务宗旨，致力打造以合作为基础、以实作为载体、以有效研修为价值取向的服务机制，持续赋能教师专业进阶，助力青浦教育迈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。
根据学院事业发展需要，现面向本区教育系统在编在岗教师公开选聘相关专业岗位所需人员，具体岗位人数与条件如下：
1、 选聘岗位及人数
教研员：4人
其中，中小学信息技术1人、中学外语2人（初、高中各1人）、高中物理1人
二、选聘岗位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、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，为人师表，学风端正，治学严谨，师德优良。
2.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，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，主持或参与区级及以上课题研究，或有区级及以上刊物论文发表。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，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。
3.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，身心健康。
4.年龄45周岁（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以下，具有相应学段、学科教师资格证书，五年及以上一线教育教学经历，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原则上应为高级及以上职称，曾获区名优教师称号。
5.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件。 
（二）具体条件
熟悉学科课程与教学工作，教学实践能力突出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、教育教学研究和沟通能力，教师指导工作有成效。有教研组长、备课组长等教学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三、选聘流程与相关说明
（一）本次选聘需经公开报名、资格审核和初选、面试等环节，具体选聘工作由区教育学院组织实施。
1.6月27日前按照附件2，将相关资料投送至邮箱：422306584@qq.com，联系人：段老师；联系电话18149759690。
2.6月28日资格审核和初选；
3.6月30日组织面试（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）。
（二）入选人员第一年编制保留在原学校，一年后根据岗位职责，按照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学院选聘教师考核标准进行考评，考核结果优秀的人员办理入编手续；入选后每年接受综合考评，考评结果作为聘任依据。
附件1：《2026年青浦区教育学院专业岗位公开选聘报名表》
附件2：《2026年青浦区教育学院专业岗位公开选聘递交材料清单》
青浦区教育局
2026年6月18日
